
      香港的傷健平等概況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殘疾人士和長期病患者數目近年大幅增長。雖然社會大眾對殘疾有更多了解，然

而個別人士對殘疾人士的觀感和認識仍然片面，甚至認爲他們缺乏才能或能力。這些誤解令到不少殘

疾人士在社會上難以獲取平等機會，甚至被邊緣化。 

《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自 1996 年起生效，保障殘疾人士免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騷擾或中

傷，涵蓋範疇包括教育、就業，以及獲取貨品、服務和設施等。 

 

人口數據 

534 200 名殘疾人士 

 2020 年，全港共有 534 200 名殘疾人士，佔全港

人口 7.1%。這數字並未包括智障人士，估計全

港智障人士數目介乎 77 000 人至 90 000 人之

間，普遍率爲 1.0%至 1.2%。 

 另外，有 1 799 100 名長期病患者，需長期(即持

續最少 6 個月)接受藥物治療、覆診或打針服藥

以治療某種疾病，約佔整體人口 24.1%，較 2013

年的 1 375200 人(19.2%)為高。 

 2020 年，香港患有精神病／情緒病的人達   

256 800 人，較 2013 年的數目(147 300 人)大幅

上升 74.3%，反映香港人近年精神健康變差。 

 

 有自閉症譜系障礙(22 400 人)、特殊學習困難(35 400 人)及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38 200 人)的整

體數目(96 000 人)，亦較 2013 年的數字(40 700 人)多出一倍有多，這可能與政府近年大力提倡要及

早識別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和及早介入治療有關。 

 近 6 成殘疾人士為 60 歲或以上，其中 70 歲或以上人士佔 44.5%，而 60-69 歲人士則佔 14.4%。殘

疾人士的年齡中位數為 65 歲，較整體人口的平均年齡中位數(45 歲)為高。 

 在殘疾人士當中，女性(58.5%)較男性(41.5%)為多。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第 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教育 

 殘疾人士的教育程度較整體人口為低。 

 2020 年，49.6%的殘疾人士(不包括智障人

士)具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而在整體人口

中，相應的百分比則為 25.8%。 

 只有 13.7%的殘疾人士接受過專上教育，

而整體人口的相應比例爲 30.2%。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第 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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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 

 殘疾人士從事經濟活動的比例遠較整體人口的相應比例為低。2020 年，在 490 800 名年齡達 15

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中，只有 19.7%從事經濟活動，至於 80.3%或 393 900 人為非從事經濟活動

人士。相對下，2020 年第 4 季整體勞動人口即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比率為 59.6%。 

 殘疾人士的失業率較整體失業率高出近 1 倍。2020 年，從事經濟活動的殘疾人士中，約 86 

300(17.6%)在統計時正就業，其餘為失業人士，失業率為 11.0%，較全港整體失業率(5.8%)為高。 

 在 86 300 名就業殘疾人士中，36.0%為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25.4%為

非技術工人。整體就業人口中相應的百分比分別為 41.4%及 20.6%。 

 2020 年，殘疾人士的月入中位數字為 14,000 港元，較整體人口的收入中位數(17,700 港元)為低。

約 3 成就業殘疾人士每月就業收入少於 10,000 港元。    

 

照顧者 

 在 462 400 名居住在住戶內的殘疾人士(智障人士除外)，有 204 200 (44.2%) 人有別人照顧其日

常生活，當中 28.7%的照顧者為子女／女婿／媳婦，28.2%是他們的家庭傭工，20.7%是他們的配

偶，而 15.0%是他們的父母。 

 居住在住戶內而有別人照顧其日常生活的殘疾人士（只有智障的人士除外）每周通常受照顧者

照顧時數的中位數為 42 小時。 

 在 150 800 名居住在住戶內而有特定照顧者的殘疾人士（只有智障的人士除外）中，52.4%的照

顧者在統計前 1 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    

 

法例保障 ─《殘疾歧視條例》 

多年來，平機會根據反歧視條例處理的投訴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的投訴個案佔最多數。2021 年

平機會共處理了 647 宗殘疾歧視投訴個案，當中大部分與僱傭範疇有關。 

 

為了令到殘疾人士得到更大保障，平機會於 2016 年在「歧視條例檢討」中向政府作出了一連串法例

改革建議，包括：建議政府修訂《殘疾歧視條例》，明確規定在受保障範圍内要爲殘疾人士提供合

理遷就；以及保障有輔助動物陪同的殘疾人士免受歧視。政府其後向立法會提交草案，落實當中 8

項建議，其中關乎殘疾人士的修訂包括：保障在共同工作間的人士免受性騷擾、殘疾和種族騷擾；

以及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顧客的殘疾騷擾。2020 年 6 月《2020 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正式

生效。 

 

平機會於 2021 年 11 月公布「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結果，對於未來平等機會工作範疇的重

要程度，92.5%的受訪公眾認為應推動政府修訂法例，在《殘疾歧視條例》下明確規定要為殘疾人士

提供合理便利，反映公眾對此有強烈共識。 

 

殘疾人士的定義 

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第 63 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殘疾人士」包括： 

 

一些從事某種活動的能力受限制或有所欠缺的人士，而這種活動對一般人來說，是可用正常方式或在正常能力範圍內做

到。具體而言，「殘疾人士」是指任何人士： 

 



(i) 在統計時，認為自己有下列四項中至少一項情況（困難程度需符合「很大困難」或「完全不能做到」），並已持續或

預料會持續最少 6 個月的時間： 

 

(A) 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 

(B) 視覺有困難；  

(C) 聽覺有困難；及  

(D) 溝通能力有困難  

或 

(ii) 經相關專業人員（例如西醫、中醫、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診斷有下列五項中至少一項情況： 

(E) 精神病／情緒病； 

(F) 自閉症譜系障礙（2013 年的統計調查稱為自閉症）； 

(G) 特殊學習困難；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 

(H) 智障。 

 

因應搜集殘疾統計數字的最新國際發展，統計處於 2020 年更新了四種選定殘疾類別（身體活動能力受限制、視覺有困難、

聽覺有困難、溝通能力有困難）的定義。就以上四項選定殘疾類別的定義，統計處參考了華盛頓殘疾統計小組的問題集，

更新了這四種選定殘疾類別的定義，以相應「基本活動功能範疇」即身體活動能力（包括平地步行、用手和手指拿起小物

件、上落樓梯及提起重物件）、視覺、聽覺和溝通去界定殘疾人士。每個範疇均分為四個困難程度： 

(1) 沒有困難； 

(2) 少許困難；  

(3) 很大困難；及 

(4) 完全不能做到。 

在上述功能範疇有「很大困難」或「完全不能做到」的人士會被界定為相應類別的「殘疾人士」。 

 

至於過往包括 2013 年第 62 號專題報告內有關殘疾人士的定義是：有使用輔助儀器／復康工具的人士，不論其困難程度

均會被界定為殘疾人士。 

 

基於以上原因，第 63 號報告內的統計調查結果不能與以往的結果直接比較。若使用 2013 年的定義，那麼 2020 年的殘疾

人士數目為 866 500 人，較 2013 年的 578 600 人增加 53%。 

 

《殘疾歧視條例》對殘疾的定義則涵蓋： 

• 該人的身體或心智的機能的全部或局部喪失； 

• 全部或局部失去其身體任何部分； 

• 在其體内存在有機體而引致疾病； 

• 該人的身體的任何部分的機能失常，畸形或毀損； 

• 影響任何人思想過程、對現實情況的理解、情緒或判斷或引致行爲紊亂的失調或疾病；及 

• 學習情況困難。 

 

 

以上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第 63 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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